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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如何“证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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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必须真实，这如同日出日落一般，实属常识，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都知道这个“起码的要

求”。然而，为什么假新闻仍不断出现呢？撇去记者因各种目的制造假新闻这种明知故犯的情

况不论，在新闻实践中，编辑如何“证实真实”，却并非易事。所以说，新闻真实性虽是个老

话题，但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永恒课题。 

  也许有人认为，想做到“真实”有什么难，实事求是地报道不就行了？ 

  其实，即使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等都是真实的，但从宏观上看也未必“真实”。因为

它可能只是“现象的真实”，而不是事物本质上的真实。真实应该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辩

证统一。 

  “证实真实”，记者和编辑的做法有所不同。记者要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有关的人员，多

方核实情况，然后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编辑虽然也有核实的责任，但

他的工作毕竟是编发记者或作者的来稿，不可能到现场一一核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发现文章中的不实之处，如何防范假新闻？ 

  现在，评论如何防范假新闻的文章不少，但大多都是从记者(或作者)的角度来讲，而对编

辑应如何对稿件把关的问题，则讲得较少，而且很笼统，一般归咎于编辑喜欢猎奇、缺乏理性

思考等。事实上，以多年编辑工作实践之见，我们认为新闻操作中编辑碰到的问题要比记者多

得多。 

  一、编辑“证实真实”难于记者 

  2002年1月的《新闻记者》列出“2001年十大假新闻”，其中由通讯员提供的稿件或引

用、转载其他媒体的报道占了九条。可见这些假新闻大多是从编辑手中“漏出”的。但这能归

咎于编辑猎奇、缺乏理性思考、不核实吗？就其中《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一文，从我们所

了解的编发情况来看，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通常，编辑编发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都有“安全”感。文责自负，本报记者若炮制假新

闻，或者报道失实，自有报社制裁，所以一般没人敢“乱来”；编辑也可根据生活经验、学识

水平去判断处理稿件。然而，编辑并非只编发本报记者的稿件，特别是有些版面还是以外稿为

主，这时，要“证实真实”就困难了。 

  1.编辑往往只能“信人不信事” 

·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互联网和新闻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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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文责自负”在这里不管用了。不是“自家人”的作者报道失实、炮制假新闻，用

稿单位很难制裁他。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一律不用外稿。 

  对于外来的投稿，我们往往是“信人不信事”。每条来稿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什么地

方失实，编辑没法一一核实，也没必要一一核实(否则，等于编辑自己去采写了)，只能先大概

看看稿件是否太荒诞，是否不合逻辑，是否有悖科学常识。然后，“细究”作者是否可信。若

证实作者是其他媒体特别是有一定地位媒体的专业记者，那么其稿件一般是可信的，编辑就稿

件所叙述的情况再与作者联系，挑刺提出问题，以了解作者是否到了现场采访，以及作者掌握

情况的程度。 

  若作者不是媒体的专业记者，则去核实作者的身份：哪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此人？

此人有没有“报道失实”、“造假”的不良记录？然后，如上所述，再就稿件内容与作者沟

通…… 

  《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以下简称《吻》)一文，是作者用电子邮件发到羊城晚报编辑

部的，作者自称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编辑收到此稿后，与本报社刚从湖北大学

新闻专业毕业的一位记者联系，证实《吻》的作者确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两人

在该大学校报当记者时，互相认识，《吻》的作者不时还向湖北的一些报社投稿，没听说其有

“造假”的记录。接着，编辑又找作者了解情况，不客气地挑刺质疑：这么私密、难为情的事

情，女同学怎么会跟你这个男同学说呢？她为什么不跟自己的母亲说？其母亲为什么没能制止

这种行为？有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吗？文中的许多情节是真的还是为了文章好看而编造的？你

是学新闻专业的，应该知道新闻是不允许虚构的吧？法院受理此案了吗？…… 

  对编辑的一连串问题，作者回答很肯定而且“合乎情理”：文中的女大学生是他的好朋

友，她为此事很苦闷，她的母亲为此事闹过但也管不了，所以就跟他说了；文中的情节全是真

的，绝没有编造！女大学生不愿“亮相”，因为怕让人认出后很难做人…… 

  编辑还是坚持要作者提供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以证实确有其人。几天后，作者通过电子

邮件发来了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并在电话中说法院还没有答复是否受理此案。 

  2.经过一番核实还是“漏”出去了 

  经过上述的一番核实，编辑觉得作者是学新闻专业的，又是在读研究生，有学校管着，不

至于会恶劣到公然炮制假新闻吧？况且编辑在核实过程中还一再提醒、告诫过作者不能作假。

另外，如果“女大学生为爸爸的吻苦闷”是假，那么这名女大学生不会提供她的照片让媒体

“曝光”。至于法院最后是否受理此案，对于这篇来稿说，并不是非要有结论才能登。于是，

这篇稿件见报了。 

  稿件发表几天后，武汉的一些报纸发表报道指出这是一篇假新闻。有的报纸说经记者实地

采访证实其假，有的报纸则登出了该文作者的“一面之辞”，此人不知是否为推卸责任，把假

新闻的出笼归罪于编辑的“轻率”，却只字不提上述编辑当时与他联系、核实的情况。 

  揭假，是对假新闻最有力的打击，将恶意造假者曝光，可让媒体“认”得他而引以为戒。

然而看到上述媒体的这些揭假报道，不免让人又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编辑是否应对来稿一一

核实？因为武汉一些报纸的“证实”，是通过记者实地采访而非编辑所为，更不是编辑跨省核

实。另外，有的揭假者在揭假时，是不是又犯了自己所诟病的“没有一一核实”的毛病？他们

只向造假者了解情况，却没有跨省向编发该文的有关编辑核实造假者的“一面之辞”。 

  3.反思之一：“异常性”是新闻价值要素之一 

  新闻新闻，新鲜之闻。虽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怪异的报道，但我们也不应否认“异常



性”是新闻的价值要素之一。追求新知、关注离奇是人类的共同特性之一，人类就是在不断追

求新知与解释异常现象中发展前进的。 

  “异常性”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的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而社会在前进，科学的发

展、人类生活的变化不断地推翻一些以往的“常识”、生活经验，若靠“常识”、“经验”来

判断稿件的真实性，未必能断出个真假。比如令全世界关注的“克隆人”的报道，若以“生活

经验”判断，那真是胡说八道；若按科学常识判断，那也不可思议。但我们能说“克隆人”的

报道是假新闻吗？ 

  “换头术”也被列入“2001年十大假新闻”之一，有评论说它不合常理，一看就应该知道

这是假新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并非那么一目了然。 

  4.反思之二：生活中少见之事不能一概断言为“假” 

  猴子能否换头、人头能否移植，只有科普知识的编辑当初编发稿件时，可以说是不容易判

断的。羊都可以是非羊所生，人都可能不出自于娘胎，对“换头术”的报道，编辑怎能就

“事”论真假呢？因此，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对于外稿往往是“信人不信事”的问题。编辑

应就“换头术”一文“细究”作者是否可信。由于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投稿给报社的，作者又是

外国人，“细究”作者是否可信也不容易，这时就可了解新闻的来源：文章是不是出自国际权

威科学刊物，首发稿件的媒体是否可信？ 

  “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虽然生活中少见，但绝非不可能，社会上还有比这更严重更

离谱的“乱伦”的事情，并也闹上了法庭。用生活经验、常规常识来就事论事，也不能轻率断

言此文是假新闻。 

  当然，对一些来稿不用“细究”作者，也可以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在处理来稿中，我们

就曾拦住了不少失实、不可信的稿件。如去年一些报纸报道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军阀在20世纪

20年代至30年代在美国花旗银行存了3亿美元，后将存款余额2.5亿美元的继承权交给了他的女

秘书，60年后，这个“女秘书”委托别人向银行讨回本息12亿美元，多次诉讼美国花旗银行未

果。当时有人向我们推荐这篇文章，但我们一看就觉得此事有诈。20世纪30年代的3亿美元，

即使在美国也是个天文数字，一个贫穷落后地方的军阀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存款，而且这些存

款还是美元。类似的讨款骗局、闹剧已听过不少了，所以已没有再去“核实”的必要。我们当

即“枪毙”了这篇文章。后来果然又有媒体追踪报道对此事提出“质疑”。 

  二、编辑要敢为“真实性”担风险 

  编辑是媒体发布信息的重要“把关人”，在处理、编发大量外稿时，确有如履薄冰的感

觉。坚持“真实”“诚信”原则、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认真负责、谨慎再谨慎，是杜绝假新闻

的有效方法。然而，是否也应注意到另一种倾向：打击一大片？ 

  从新闻心理学来看，让读者享受“意想不到”的报道，往往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然而，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因为其“反常”，而让编辑为它的“真实性”担风险。面对大量的这些

“烫手山芋”，有的人于是宁可少用、不用通讯员、作者的来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种做法自然较保险，事实上有关“媒体信用”、“如何杜绝假新闻”的讨论，对此也鲜有评

论，更不会质问其何以“不发外稿”、“漏新闻”。但，这种做法难道符合敬业精神吗？ 

  1.当发不发，也是媒体的失信 

  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说：“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才能生

存。在我看来，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是拥有优秀的编辑、吸引人的版面、专业记者高水准的写

作。” 

 



  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是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报纸的竞争，很大程度是版

面的竞争。掌握独特的内容资源的报纸将受到市场的追捧。目前，“内容”市场供应有限，报

纸所用的全国性、国际性稿件，大多来自新华社同一渠道，人有我有；而本地新闻又因其大都

发生在本地新闻媒体彼此的视线中，故同质性高。所以，来自外地通讯员、作者的外稿，是媒

体的另一重要新闻资源，它不仅使媒体的新闻触角伸得更远，报道的内容更丰富，还能避免报

纸的同质化竞争。来稿中的失实报道、假新闻应该说只是少数，如果我们“宁可少用、不

用”，那会走漏多少好新闻，又何来“吸引人的版面”？ 

  一家报社的副总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发所不当发，是媒体的失信；当发不发，也是媒

体的失信。因此谨小慎微不等于严谨，胆小怕事不等于负责。”诚哉斯言！ 

  从羊城晚报的实践来看，《焦点新闻》版一半以上的稿件是外稿，羊城晚报委托调查公司

所作的“每月阅读率前十名”的调查显示，《焦点新闻》每月“中榜前十名”有20多天，有时

仅次于头版。从1999年6月创版至今，这个版刊登的稿件超过1100篇，除了上述的《吻》一文

外，没发现其他的失实报道。所以，我们能否因这一千一百分之一的稿件出错，就否定我们原

有的编辑操作方式呢？ 

  2.因“信其人”而刊发了南丹矿难惊人内幕 

  2001年8月初，广西南丹特大矿难被媒体曝光，当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矿难的死亡情况、

水淹矿窿情况、瞒报事故情况等动态消息，但事故背后的新闻却未见报道。十多天后，我们接

到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有关南丹的深度报道，文章以详细的数据(南丹财政收入、矿老板的

暴富情况、国有矿损失的情况等)和实例，非常专业地讲述了光环下的矿老板疯狂盗采国有矿

发家暴富的秘密，揭露了官员腐败使矿老板披上“合理”外衣抢夺国有矿的惊人内幕，记叙了

各路诸侯办矿——矿窿有人大窿、政协窿、检察院窿等现象，还回顾了南丹此次特大矿难之前

的三次大坍塌的惨重死伤情况，让人透过此次特大矿难的表象，看到惊人的结论：这里注定是

要出事的！这一独家深度报道，极有震撼力，实在难得。然而编辑并不认识作者，只是觉得作

者行文严谨，很有矿业方面的知识，熟悉当地情况，且花了不少时间采访。事关如此重大事件

的内幕新闻，如何核实？编辑当然不可能一一核实，且不说编辑不可能赴外地采访，就算去

了，因当地封锁消息也无法采访得到。那么，我们仍是用“信人不信事”的核实方法。编辑打

电话与文章作者交谈，询问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矿区的具体情况，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么多数

据？作者回答说，他是学矿业的，后来又读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他长期在南丹矿区一带工

作，是中国某报的驻地记者，这次南丹特大矿难发生后，他到现场进行了20多天的采访，已零

零碎碎在中国某报刊登了一些南丹矿难的情况。我们又通过别的记者证实了文章作者的身份

后，就决定采用此稿。我们用两个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触目南丹：细看光环下的矿老板》、

《触目南丹：惊看发迹者挖空国有矿》。文章见报后引起极大反响，要求转载的电话十多天不

断(因羊城晚报《焦点新闻》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见报后也未见任何异议。试想，如果当

时因“无法一一核实”就让此稿胎死腹中，不是损失了一篇难得的好稿？ 

  3.在求真的前提下决不轻言放弃 

  就在今年9月，羊城晚报《焦点新闻》接到了一篇有关云南航空公司原总经理受贿案纪实

的稿件，内容很有可读性，一个一生辉煌的安全飞行标兵，却栽在最后3年，是个典型的“59

岁现象”。编辑不认识该文作者，只是从稿件的落款上得知他是云南省检察院的。此稿涉及名

人高官，如有差错影响很大。那如何核实呢？编辑自然很难就案情一一核实，只好仍按上述操

作方式核实——先大概看看稿件是否不合逻辑，是否有悖常识，然后“细究”作者是否可信。

我们询问作者：“文章说这名高官曾多次驾重要专机，那他是为什么人开飞机？”作者回答

说：“他曾为国家三代领导人开飞机。”我们又问：“为什么不明写出来？”作者回答说：

“有关部门审稿时说不要写。”我们故意试探道：“写了也没关系吧？”作者说不行。作者坚



持“审过的稿不能变”，他这样回答，使我们对他有了一定的信任。接着，我们又通过作者单

位核实“有无此人”，证实作者的身份属实后，我们便刊发了此稿。文章见报后无任何异议，

证明没问题。如果我们因无法“一一核实”而放弃此稿，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有人将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比为风筝和放风筝人的关系：“只有放风筝人具有足够的胆魄和

敏锐的判断力，风筝才有可能飞得更高更远。”风险与效益同在，即使是成功出名的企业家，

也有判断、投资失误的时候，但不能因他的一次出错，就说他的一套经营方法是错的。 

  当然，我们不能为了“精彩”，就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很轻；我们也不能强调外因而掩饰本

身的不足。我们希望通过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寻求更好更现实的方法“证实真实”。 

  三、其实不是“题外话” 

  其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假新闻外，另有一种假新闻，因“习以为常”而使不少人对其已

“麻木”，那就是吹捧新闻。 

  一些地方领导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形象，为升迁铺路，利用所控制的媒体为自己唱赞歌；一

些人为讨领导欢喜，抬轿子吹嗽叭夸大“成就”、“业绩”，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对这

些吹捧性质的假新闻，不去证实它的“真实”，似乎也“平安无事”。为什么在痛打假新闻

中，这种明知故犯的造假却少见被“痛打”？ 

  对读者而言，对报纸而言，较之一则猎奇性质的假新闻，这类吹捧文章、虚假数字的社会

危害更大。在此提请诸位同行想一想，对此类假新闻，我们该怎么办呢？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社委、羊城晚报要闻部主任张克眉；羊城晚报要闻部副主任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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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真实性

· 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2007-6-5) 

· 浅谈新闻的真实性 (2006-12-10) 

· 市场化媒体内部考评机制与新闻失真 (2005-1-25) 

· 小议新闻的真实性——理解与评价“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 (2004-6-15) 

· 新闻真实性问题再思考 (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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